
第一頁 

 

《承言》  網頁：https://hksapientia.org 

 

 

 

 

 

  
二 0 二五年 七 月 一 日  

 

第十三期  
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  

《承言》 目錄 

霍學研究：許志毅 (會長) 

唐學研究：陳健恩 (副會長) 

研究方向： .................................................................. 1 

霍學研究：《霍師之教化哲學——相應之意義：引導反省與開發（四）》 ............ 2 

唐學研究：人生之事及心路歷程《不善之德目》(續) .............................. 6 

 

唐學：研究方向 

⚫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學者，以其序言的結論為核心，但文章內的心路歷程，才對實踐障礙，有

提點的作用。 

⚫ 另外，他們把義理，分類列點，成為架構。但從實踐上，如何開始？如何繼續？則難解答。

要活化義理，把架構變成動態，必須說明次序與因由，才對實踐步驟，有指引的作用。 

⚫ 再者，唐先生必依中國傳統哲學，即以人生之事為起點。人生之事，即生而為人，知有父

母，有家庭成員等。再記為知識，才能在生活以外，作純粹思考。所以人生之事，首先並非

知識，而是感受：內心的苦與樂、精神的升與降、理想的顯或隱、得失的喜與哀，甚至一念

之過位或復位。這一切，都是生命中的“承擔者”與“承繼者”，在人生之事上，所必經歷

的心路歷程。  

陳健恩 副會長 

 

霍學：研究方向 

⚫ 霍師之思想，通透靈活、敏銳深刻，常常能在電光火石之間給學生當頭棒喝。此有賴霍師思

想中“化繁為簡”之能力。 

⚫ 此“化繁為簡”之能力，落入於教化之上，使人能一方面根於理論、根於經驗，但另一方面

又能超越理論、超越經驗之框框而有新的創造。 

⚫ 我們將透過霍師之教學個案，呈現霍師之教化哲學以及其思維能力，從中展示霍師對於唐君

毅先生學問之繼承與開新。 

許志毅 會長 

每月一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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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學研究：《霍師的教化哲學——相應之意義：引導反省與開發

（四）》  許志毅  

 上文談到“從反面去覺察自身之局限”之問題。循此路向，該學生當會反省到，原來自己在帶

領下屬之時，若發現他們不主動承擔與付出，他只是懂得“主動地去補位”，下屬沒有做好的，他

親力親為去完成。表面看來，他十分盡責、付出，可是這是他心裡面所希望的嗎？是他要的嗎？實

際上，他的內心感到十分無奈，覺得沒有人明白他，內心十分孤獨。其實，雖然他十分有理想，也

十分盡責，但是卻不明白自己做上級的本分，沒有勇氣去承擔。他只能困在個人小小的思想世界之

中，只是想完成工作任務，可是卻忽略了帶領下屬的重要本分。作為領袖，本分應如是：一方面給

下屬指出目標、方向，使之共同奮鬥、各盡本分、成就理想，一方面指導他們進步成長。所以，即
使他表面上十分盡責，為下屬補位完成任務，可是他的心裡面是感受到有所欠缺的，作為領袖，不

應該只是如此，所以他感受到生命越來越萎縮。因此，該學生在面對讀書與工作衝突矛盾的問題

時，表面上是太忙碌而沒有時間的外在原因，實際上是觸碰到他自身生命內部障礙與局限的問題。

若能真誠面對，就是一個成長突破的機會。現在我們進一步反省，該學生障礙局限生起之根源。 

發現此等局限之根源 

 綜合前述，該學生的生命狀態就是： 

一、感到無奈、孤獨，沒有人明白自己； 

二、不斷為“補位”而忙碌； 

三、感到生命在萎縮。 

造成此等狀態之原因，是因為該學生有著下述障礙或局限： 

一、沒有勇氣面對困難：下屬不願意付出是不應該的，可是他卻沒有勇氣去面對； 

二、逃避承擔：他作為領袖，有重要的“帶領下屬”之本分，他卻逃避承擔。 

若生命的本質是性情的話，那麼生命應該常常呈現出光明、是正面的，可是為何人會有這些障

礙或局限生起？其中一種思考，會認為這些障礙或局限在生命中有著“惡的主體”作為根源，然

而，這樣的思考會產生“兩重本體”之問題，那麼在存在上是講不通的。可是，既然這些障礙或局

限會在我們的生命中生起，那麼就要問，它們生起的源頭是甚麼？ 

我們扣緊該位學生的障礙或局限來反思，首先我們要了解生命存在有著不同的層次： 

一、 人的生命有本能欲望的層次，此會令人在生理上追求“食色”、想舒服；而心理本能方面就

會追求輕鬆、不想有痛苦，順此，則人會逃避困難，不想承擔。該位學生的內心，多少會受

到此生命層次的影響而作出逃避的念頭。 

二、 人有自身成長經歷的層次，如果人在生活中遇到很多衝擊，乃至別人對自己的挑戰、不認

同，這些都是令人感到痛苦的，所以人有越多痛苦的經歷，特別是那些所謂童年陰影，那麼

人就很自然受這些經歷影響，面對痛苦、困難的時候會逃避。該位學生，是否會受到過往受

傷的經歷而困住自己，拿不出勇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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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有先天氣質，天生下來，會有不同的性格，如果有著脆弱的氣質，自然會容易受傷，面對

痛苦、困難，便會逃避。的確，性格會造成個人的局限。 

四、 人有深層自我或潛意識，這些會造成人不能控制的念頭，自己也不知道，但是這肯定會令人

逃避責任，免除痛苦。從這個層面來看，如果受到深層自我的影響，則人難以突破。 

 也許，上述的本能欲望、成長經歷、先天氣質、性格、潛意識等會造成對該學生的障礙或局

限，令他拿不出勇氣，作出逃避的反應。可是，該位學生即使逃避了困難之後，他內心仍然是會

感受到不安的：無奈、孤獨、萎縮。若他能從這些感受再進一步反省，定會發現他內心深處是不

希望逃避的，面對工作理想的時候，這些從本能欲望、成長經歷、先天氣質、性格、潛意識等所

帶來的反面影響，並不是他內心所渴求的，因為人的內心本來是希望追求美好的，人是想自己

好、想世界好的。為甚麼我們會稱這些反面為障礙或局限？就是因為它們擋住了人“想自己

好”、“想世界好”的追求，使得人生不能真正地好起來，所以才稱為“障礙或局限”。 

心本光明，障礙橫生 

既然心以光明的本質為根，自有光明之方向追求。然而，在此光明之大方向之下，相應於該學

生當前的生命狀態來說，如何才是“自己好”、“世界好”該有的具體內容呢？從正面來說，當

然是有勇氣去面對下屬的不主動、做好自己當領導的本分，可是問題就是在於他生命中有其障礙

或局限。霍師指出，生命成長“一定兼攝其反面，修補反面”（參考霍師《成長的鍛煉》<成長的

鍛煉>一文），化解反面的同時，就是正面的超升。人要面對反面，才會有成長之機。人要成長，

就是須從這個地方透入。我們不妨這樣說，該位學生在面對工作上的不順利、下屬們的不配合

時，感受到心中無奈、孤獨、萎縮，很不安，這只是表面，真正的不安，其實是源自他內心無法

實現生命的真正自由、真正的自我主宰，卻被自己的逃避弱點，障礙著生命最深的追求。只是，

他不自覺地把這個問題掩蓋起來，不要面對罷了，這是更深一層的逃避，逃避自己的弱點。因

此，這一點不安的感受，其實就是源自內心最深的地方，他想自己好、想世界好；逃避是違背了

內心想好的追求，所以他的心會有不安的感受、一種不能自作主宰之苦。 

正面之光，必及反面，突破障礙 

 因此，他想自己好、想世界好的具體內容，從反面來說，就是要面對、突破這逃避的弱點。因

此，生命之障礙或局限，雖然絕對不是從生命最深的根源所發出的，但是它卻障礙著命中最深的

想好的一念之直出、局限人成就更高的人生價值。那麼，這些障礙或局限只是人內心所“須要面

對與突破”的對象罷了。我們的心是希望自己能夠成就更高的人生價值，能夠得到成長，而不希

望被障礙或局限的，這是在我們心靈深處的渴求。我們從歷史人物的偉大精神人格中可以感受到

生命的莊嚴，人是可以完全自主地成就道德人格精神、成就高貴的人生價值，不受這些生命中的

障礙與局限所影響。 

障礙無根，一念不覺，無端生起 

 那麼，到底生命的光明本質與生命的障礙的關係是如何？又這些障礙是如何生起的？針對這些

問題，在唐先生《道德自我之建立》與霍師<人生的落陷與超升>中，均論及下述意思： 

從生命最深的根源（心之本體、道德理性、道德自我、性情等名）所發出之念頭，本來是光明

的。可是，此光明念頭卻被自己所“不自覺”的一念所扭曲，於是，轉變為罪惡，令到生命落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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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自覺’的一念”，唐先生以“一念陷溺”釋之，而霍師則以“錯認”描述。 

我們可以從“一念陷溺”之論反省出下述的意思： 

一、罪惡之起源，並非在心之本體之外，另有“惡之主體”；而是因為自己生命中“不自覺”的

“一念”而生（按：即存在上沒有實在的根本，只是“妄作”，是自己不清明的一念生

起）； 

二、如此，則此一念妄作，乃可以隨時生起，當然，也可以隨時被化除。 

三、這一念之起，讓自己“求無限的精神”（乃生命之光明本質）被現實中種種對象所吸引、困

住；由此黏住對象，產生貪，乃至種種罪惡，讓生命落陷； 

四、何以人難以察覺此一念？因為此“不自覺”的“一念”十分機微，所以難以自覺，要“等到

相續極久，至正式發生行為時，我們始自省而覺之”（按：只要我們有實踐行動，當會反省

到此義）； 

五、基於人的道德自我是不想落陷、不想自己有罪惡、不想自己貪；故只要人能“覺察”自己有

罪惡、自己有貪的話，基於道德自我的要求，一定會去惡行善（按：能察覺，就能清明）； 

六、當然，如人能自始就能察覺此“一念陷溺”，則絕不會有陷溺之出現；可是，除非生命已經

達到圓滿之境界，否則沒有可能（按：這是人生成長的圓滿境界）。 

霍師從唐先生之“一念陷溺”進一步分析 

 從上述之意思，我們進一步反省：到底一念陷溺之生起，是否因受外在對象吸引而導致？其實

唐先生既言“一念”，此陷溺即為主體之作用（按：是妄作）。所以，即使有外在對象吸引影響

之外在因素 ，最後還是由主體內部“發出指令”而有妄作之一念產生，故陷溺之產生，一定是由

主體帶出。如是，則“一念陷溺”便涵蘊著主體誤會、搞錯，以為可以在現實對象中追求無限之

意。霍師即順此意而言“錯認”，一念錯認，就是突出“主體錯會，誤以為可以透過擁有或轉換

對象而得到一種支配的自由”之意。 

由一念“錯認”進一步分析生命內部之障蔽性 

 下面我們看看霍師所論述之生命之障蔽性（參考霍師《成長的鍛煉》<生命的落陷與超升>，頁

151-152）： 
 

一、因為人是一個體存在與主體存在，這種存在決定了人的落陷。 

二、個體存在使人永遠孤獨，無法化為別人，也無法解消它自己（按：形成封閉性）； 

三、主體存在使人永遠游目向外，探索別人、警惕別人、懷疑別人、分析別人、評價別人，和控

制別人（按：形成向外摸索的性質）。 

四、人要從自己出發，指向對象世界；這種活動方式，使他永遠和世界二分，不但無助於解除他

的孤獨，而且永遠不安。 

五、因自我存在，故執著於本身之個體性與主體性；因兩者打不破，故生命無法超升。 

六、“我”之一念使自己陷入封閉（個體性問題）與摸索（主體性問題），亦即使自己處於“無

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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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要突破，要得自由，必須從自我存在的個體性與主體性的反省始。 

我們順著霍師之意，進一步分析“自我”的問題如下： 

一、從個體性的內容上說，固然與性格、成長、經驗，甚至與遺傳、業報有關，這些就造成人的

性格、眼光、質素（按：我們要反省，即使生命中有這些內容，何以人“必定受它們影

響”？何以不能擺脫它們？讀者宜深思之）； 

二、所以更重要的並不是生命“有著這些個體性內容”的問題，而是人有其“封閉性”與“向外

摸索性”的問題，所以會在不知覺之中形成自我一念，然後執著於個體性內容，被這些內容

所帶動，不能了解自身真正的生命狀態，故無法超升； 

三、所以人被過去的“自我”帶動，被深藏的本能支配；人如何實現他的自由？如何自主？（參

考霍師《成長的鍛煉》<生命的落陷與超升>，頁 152）。 

自我無相，其念機微 

 按霍師之意，“一念自我”是無形無相的，是難以察覺，只有當你犯錯而有所反省、覺得自己

錯認、感受到虛妄的時候，你才會發現此“自我”。因此，“一念自我”根本上就是存在於你的

起心動念之間。是故對該學生來說，他當前最大的障礙就是逃避、沒有勇氣面對困難，所以在面

對人事的時候，當困難來到，他會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想法：“下屬們不做，沒關係，我來補位

吧”，其實在這個想法的背後就是有“一念自我”：“雖然我明知道對方沒有責任感，是不對

的，但是如果要管他們責任感的問題的話，那會非常難搞，會得罪他們……”，其實就是沒有勇

氣去面對現實上的困難、想逃避，不過他自己是完全沒有察覺這“沒有勇氣去面對、要逃避”的

“一念自我”。當然，我們可以說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的性格如此，也就是他“過往就是按

照如此如此的性格去表現”，但其實就是他一念執著於他過往的自我（個體性），局限自己在固

有的性格框框裡面。只不過，他在逃避困難以後 ，其實內心是會感受到不安的，因為他的內心是

不想“逃避”的，他的心是清清楚楚，“逃避”是不對的，而且當他不斷逃避，使現實上的問題
越積越大，在心裡面成為很大負擔。在這個時候，他便會反省到自己沒有勇氣的一念，甚至對

“一念自我”有一點感受，原來這些都在障礙著自己生命的成長。可是即使是這樣，如果他沒有

提起精神去面對的話，下一次，這逃避的一念、一念自我還是會在不知不覺之中生起。 

 

一念清明，一念自我，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從上文的分析，我們最主要的是先要明白原來生命中的障礙或局限其實是源自一念自我，但是

它是沒有真實的根源的，只是源自我們不自覺的一念，執著於自己的本能欲望、成長經歷、先天

氣質、性格、潛意識等“個體性內容”，造成“自我”的一念，把自己困於狹隘的自我世界，並

以此自我作為中心去觀察世界、要求世界，使自己封閉。自我、障礙或局限，其實是自己“不清

明的一念”所搞出來的。也就是說，人在進行主體活動（向外探索）時，就會有上述的情況出

現。但是這一念自我、我與世界對立的情況並非是真實的，而只是主體自己虛構出來的，自我也

好、自我與世界對立的格局也好，都是虛妄的。人就是一念錯認，把虛妄變成真實，然後執著、

放不下，種種人生的問題、罪惡等就是由此而引申出來。若人願意去面對自己，對治自己的障礙

或局限，提起精神去鍛煉的話，人才有機會一步步解開這些障礙或局限，成長自己，獲取真正的

自由。人生成長，事關重大，謹造一偈，共同反省： 

 

 障礙原無本，自我亦無根；不覺一念執，甚深無明恨。 

 

（未完，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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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學研究：人生之事及心路歷程《不善之德目》 (續 )  陳健恩  

 前四種不善的德目，第 一、 能善 而未 善。 第二 、氣 質上 限制 之不 能 善 。 第

三、“過”之不善。第四、私欲蔽之不善。  

 到第四種“私欲之蔽”，唐先生已言，不只為“過”，更形容為“惡”。因

為，它開始排斥其他的善。後來三種，都對善有所排斥，排斥得愈重，惡愈大。  

五、自欺之罪  

唐先生提醒我們，就算有私欲，我們內心的天理也不會隔絕。此時，我們的

良心，一日看到這私欲，以天理自責私欲時，私欲還可“失勢而去”。  

1. 但是，人會依理性，自找種種理由，目的是為了去辯護、去斥責、去 反對 ，內

在的良心天理，去打擊此良心天理，企圖說服自己。  

私欲，成為了主人。人的理性，為私欲所用。理性，已成為僕役、工具。這

是，自欺之罪。很多人，生存在這種自欺的狀態下，矇矇矓矓，而不自知。  

2. 但是，當一個人自覺，理性地運用顛倒見，為他的私欲護航，有心矇 混別 人，

這便成為更大的不善。  

因為，他完全自覺的利用理性，使他負上了自身不善的全部責任。  

不過要重申，理性，或合理性，人在自欺的狀態中，不會失去。  

因此，自欺的人，也不敢完全忽視“本身的理性良知”，所以才需要自欺，

造就理由，以寬恕自己。  

3. 亦因為如此，有一些人，為了停止這種內心的“理性良知”，便索性 全然 否定

這種內心的善，並說「我不相信天理或善」，而把它滅絕，只肯定私 欲。 這成

為更嚴重的惡。  

到這個地步，又分為二種：  

第一種，自己雖然否定內心生起的善，肯定自己的私欲。但是，他仍然希望

別人說他是善，行為是善，從而得到善的名聲。  

這種人本身雖然想為惡，亦同時否定內心的善，但他的內心，仍然想同時得

到外間對他善的評價 。這 是因 為 他內 心的 良知 ， 善之 真實 ，仍 然 潛 伏 於 其

中，並未曾滅絕。  

此是世間的一種“好名真偽善者”。然而，這也並非是最惡劣的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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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惡劣的偽善，就是他不單只利用理性，維護他已有的不善行為，在滿足 私利

之餘，亦同時得到善的名聲。而且，他更打算利用別人誤以為他善的情感 ，遂

使別人貢獻種種滿足他私欲的物質。  

這時此人的偽善，則不單只以理性作為工具，更以善作為工具，利用人好善

之心去欺騙人。  

此時，人本有內在好善之心，不斷依私欲，利用意志及理性去否定它，使一

切成為滿足私欲，擴展私欲的工具，此時的生命，便陷於“極大的惡”。  

 

六、以惡為善  

把私欲的滿足，直接視以為善，有更甚者，就是以欺人為善。  

這就是所謂將私欲的滿足，建築於他人的苦痛之上。  

然此中亦分有二種。  

1. 第一種，雖然把苦痛建築於他人身上，求滿足其一己的私欲。他的 目 的 ，仍

然都只是為了滿足自己本有的私 欲，亦 即以 自己本 有的私 欲為 樂 ， 在 他 眼

中，某些人影響力了他對私欲的滿足，才要使某些人受痛苦，而不 再 影 響他

私欲的滿足，那就以經足夠了。  

此種惡，尚且也較輕。  

2. 另外一種，都屬於將自己對私欲的滿足，建築於他人苦痛之上。但 是 ， 他是

以觀別人的苦痛，來反襯出自己私欲之滿足為樂，這就是所謂幸災 樂 禍 ，則

其惡更加大。例如，他很想自己很到更多，但他不一定能得到更多 ， 就 令某

些人得到更少。當他看到別人得到更少而苦痛，便反襯出他能有更 多 的 滿足

感。  

3. 而幸災樂禍之中，最為惡者，就是自己本來沒有甚麼特殊原因，純 粹 有 意造

成別人之苦痛，喜歡對人殘忍為樂，從“他人生命之被否定之自覺 ” 上 ，來

肯定自己的存在。（本人估量可能涉及權力欲或控制欲）此就如羅 馬 衰 亡之

時，人之見人獸相殺以為樂，即皆陷於此種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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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陰險  

然殘忍之為罪惡，尚不如陰險罪惡之大。  

殘忍之為罪惡，尚且只是表面，而陰險之罪惡，則深深透入之靈魂內部。  

陰險者，設下圈套以陷害人，對於他人被陷害之時，感到幸災樂禍的滿足，

此種與殘忍者相同。  

而且，殘忍者大都只使用人人所共見的體力或武力，使人受苦。他們的罪惡

雖大，但仍然依於自然生命的運用，率真地直接把惡，表現於外在。  

 

至於陰險，便有意使其罪惡，在隱蔽之下進行。就如同在一種偽善，或者看

來沒有不善的面目下進行。  

而此種陰險而行偽善的目的，當然亦可使自己得益，但其實是以陷害人為最

大目的。於人被陷害之時，亦常感有幸災樂禍的滿足。  

因此，陰險兼有：偽善與殘忍兩種罪惡。  

 

這種罪惡及其計畫的實施者，同樣依賴於理性的運用。  

此時，理性的運用變成了一種深 諳人情世故 的理智運用，通過設下圈套，使

他人如同無生命的物體一般，在預設的安排中被操控，直至遭受陷害。  

陰險者設下圈套，往往利 用 ：他人的私欲、自然欲望，甚至他人的良心，一

步一步將人，引入禍害的境地。  

因此，在陰險者的意識中，他們對他人的人格沒有絲毫敬意。他們的欺騙意

識裡，也完全無視他人作為獨立個體的存在，由此不僅自覺地否定他人 的生 命，

更自覺地否定他人的人格。  

陰險意識中的理 智 運用，本身已成為達成陷害目的的工具。而我們的理性自

我，不僅因此泯滅，甚至完全被罪惡所主宰，成為魔鬼的居所。  

（編者言：唐先生深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人生，很容易會有“過”，

而後可以成“惡”，而後可以為“魔”。唐先生對人性負面的了解，不比善的體

會少，也較一般心理學，分析得更加細膩，足可引以為戒。故唐先生不單從正面

建立信心，更多從陷落處警惕世人。與其他文章不同的是，縱使看來窮途末路，

他亦會有解決之道。） 


